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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513/02-03號文件   2003年 4月 10日會
議的紀要 )

2003年 4月 1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並無發出

任何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515/02-03(01)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515/02-03(02)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3. 委員同意在訂於 2003年 5月 26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下列事項   

(a) 《 2002年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良好管理業
務守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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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事編制建議 (將現時屬於編制以外的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
及副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2職位轉為常額職
位的建議 )。

4. 何秀蘭議員建議討論用以處置因預防非典型肺

炎而產生的醫療廢物及其他廢物的安排。由於該議項橫

跨多個部門的工作範疇，主席表示她須與其他相關的事

務委員會主席聯絡，商討如何作出跟進。

5.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5月 14日 (星期三 )
上午 10時 45分與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舉行一次特
別聯席會議，就成立可持續發展基金以及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的理念和抱負進行討論。事務委員會將會邀請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的委員及環保團體出席該會議。

IV. 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建議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建議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建議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建議

(立法會CB(1)1202/02-03(04)號文件  有 關 堆 填 區 收

費 計 劃 的 最 新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1515/02-03(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文件 )

6. 主席在開始討論前表示，已獲政府當局知會，

鑒於社會人士現時正全力對抗非典型肺炎，當局無意在

現階段實施擬議的堆填區收費計劃。況且，政府當局亦

需要時間完成相關的諮詢及立法程序，然後才可實施堆

填區收費計劃。

徵詢相關行業的意見

7. 劉健儀議員提述事務委員會以往於 2002年 2月
25日、 5月 27日及 6月 24日各次會議上進行的討論，並重
申廢物運輸商不反對堆填區收費計劃，只是擔心建議的

收費安排會引起現金周轉問題。就此，委員促請政府當

局早日與各個業內團體就建議的收費安排達成最後協

議，以便盡快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鑒於政府當局就是

次會議提交的文件了無新意，她詢問政府當局與廢物運

輸商自 2002年 6月 24日舉行上次會議至今的 9個多月以
來，兩者的商議工作有何進展。劉慧卿議員支持實施各

界期待已久的堆填區收費計劃，但同時認為，儘管堆填

區收費計劃不應因為廢物運輸商反對而再有延誤，但政

府當局有需要在其文件內提供資料，說明最新的情況及

其為消除廢物運輸商的憂慮所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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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下
稱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承認，堆填區收費計
劃有賴相關行業通力合作，方可成功推行。因此，政府

當局一直與相關行業保持密切聯繫，以期定出一個可為

各相關行業接受的收費安排，並解決他們在實施堆填區

收費計劃方面所遭遇的困難。她指出，政府當局就是次

會議提交的文件包含兩個新的建議方案，即提供兩個篩

選分類設施，以及引入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土設施的

收費。政府當局的計劃是先徵詢委員對該等建議方案的

意見，尤其是對提供篩選分類設施的意見，然後才徵詢

各相關行業的意見。在完成諮詢工作後，政府當局會向

委員提交全面的報告，交代其諮詢詳情及日後的工作路

向。劉慧卿議員始終認為，是次會議的資料文件應該包

含上次諮詢工作的結果。為方便進行立法程序，她促請政

府當局在日後提交的文件內列出下一輪諮詢工作的全部結

果和用以釋除相關行業之憂慮的措施。

9. 主席表示，她曾接獲相關行業提出的若干投

訴，指政府當局未有就堆填區收費計劃向其進行進一步

的諮詢。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廢物設施 )(下稱 “環保署助
理署長 ”)證實，政府當局於 2002年 7月 3日曾就堆填區收
費計劃的詳情與相關行業舉行一次會議，並且在會上指

出，堆填區收費計劃首階段只針對拆建廢料，不適用於

工商業廢物。提供付款期的建議安排應可減輕廢物運輸

商對可能出現資金周轉問題的憂慮，並讓他們有較多時

間向廢物產生者收回有關費用。至於他們所提關於將直

接付款安排延展至物業管理公司的反建議，環保署助理

署長指出，政府當局歡迎物業管理公司開設帳戶直接支

付堆填區費用，但並無法理依據規定該等公司採用此做

法。政府當局又察悉，廢物運輸商對採用自動櫃員機及

／或互聯網付款的方法表示有保留，並重申他們對現金

周轉問題的憂慮。就此，政府當局會在實施堆填區收費

計劃前成立一個聯絡小組，而該小組的成員將會包括來

自政府、建造業團體及廢物運輸商的代表，以期解決與

該計劃的運作相關的問題。

10. 然而，劉健儀議員察悉，在 2002年 7月舉行的會
議上，政府當局只是向廢物運輸商解釋他們提出的反建

議為何不可行，並沒有就可如何解決與實施堆填區收費

計劃相關的運作問題提供任何實際的解決方法。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E2(下稱 “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曾嘗試為主要的廢物產生者設立一個直接付款制度，藉

以消除廢物運輸商的憂慮。由於要找出零散裝修工程的

廢物產生者並讓他們參與直接付款制度將會十分困難，

因此，政府當局別無選擇，唯有在廢物運輸商把廢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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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堆填區時向他們收取費用。現時實施堆填區收費的經

濟體系大多採用此做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

各相關行業如能像處置石棉的情況一樣全力以赴，應該

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大家必須同心協力，才能達致保護

環境此共同目標。

建議的配套設施

11. 為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數量，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計劃提供兩個篩選分

類設施，以協助建造業 (尤其是因地方有限而無法就地進
行篩選分類的廢物產生者 )把混合建築廢物內的惰性廢
料與非惰性廢料分開。該等篩選分類設施將會接收惰性

成分超過一半的混合建築廢物。建議的篩選分類設施不

但可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數量，並可減少廢物產生

者須支付的堆填區費用。政府當局已邀請業內人士就經

營及管理該等篩選分類設施提交意向書。

篩選分類設施的收費

12. 為提供更大靈活性，羅致光議員認為應由承辦

商自行決定篩選分類設施的收費水平會更為恰當。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在早期階段邀請業內人

士提交意向書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收集私營機構對篩

選分類設施的最佳運作模式提供的有用意見。政府當局

對該等設施的運作模式持開放態度，並且歡迎各方人士

提出反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補充，

現時建議將篩選分類設施收費定於每公噸 100元只是一
個估計數字，用以說明有關收費應低於堆填區收費，一

方面為廢物產生者／廢物運輸商提供使用該等設施的經

濟誘因，另一方面則令有關收費不會過低，以致篩選分

類設施被濫用。不過，如果該等設施的營運開支低於現

時估計的開支，政府當局會考慮降低有關收費。

13. 鑒於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土設施接

收廢物的準則須由相關工地職員靠肉眼觀察作出判斷，

何秀蘭議員擔心該做法可能令廢物運輸商與工地職員之

間出現爭拗。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該三

類不同設施會用作接收惰性成分各異的建築廢物，而有

關的工地職員須檢查抵達的車輛，以判斷運來的廢物是

否適合由有關設施處理。由於運來的廢物數量龐大，從

所需時間、地方、後勤支援和成本角度考慮，工地職員

要在設施入口詳細檢查每部車輛所載的物料，並為之秤

重，實際上並不可行。因此，工地職員將獲授權靠肉眼

觀察運來的廢物，即時作出判斷，並可拒絕運載不恰當

廢物的車輛進入。何議員強調，有需要進一步諮詢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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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商討如何解決因判斷運來廢物中惰性物料所佔成

分而可能引起的問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預

期，當工地職員在估量運來廢物中惰性物料所佔成分方

面掌握較多經驗後，該等問題便會減少。在邀請業內人

士就篩選分類設施提交意向書方面，政府當局會考慮未

來經營者在廢物篩選工作方面的經驗，因為該等經驗將

會有助日後營辦該等設施。

14. 主席亦提醒政府當局，如果只靠肉眼觀察來判

斷運來廢物中惰性廢料所佔成分，廢物產生者與廢物運

輸商可能在處置建築廢物的費用方面有所爭拗，並可能

出現不同廢物運輸商對同一車廢物收取不同費用的情

況，因而導致業內人士就處置廢物的收費有所爭拗。劉

健儀議員亦同意，現時欠缺科學方法供廢物運輸商決定

其載運廢物中惰性物料所佔的成分，此情況會造成混

亂，並會令業內人士有所爭拗。她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

重新考慮整個收費機制。

1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回答時表示，除靠肉眼

觀察外，廢料的重量和密度亦是顯示惰性物料所佔成分

的有用指標。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補充，

由於惰性物料的重量差不多是非惰性物料的一倍，因

此，廢物重量亦可顯示惰性物料在其中所佔的成分。由

於大部分有用物料 (例如金屬及木材 )會經篩選分類後予
以循環再用，因此，運來的廢物應只包含廢料和惰性物

料 (例括泥土和石塊 )，而廢物運輸商將廢物裝上貨車時，
應可看見每車廢物的成分。如果運來的廢物的惰性物料

成分不高，篩選分類設施不會接收該等廢物，並會指示

把該等廢物運至堆填區棄置，因為把該等廢物篩選分類

不合乎成本效益。有關的篩選分類設施會向廢物運輸商

發出便條，以供向廢物產生者證明運來的廢物不符合進

行篩選分類的準則。此舉有助避免在處置廢物的收費方

面可能出現的爭拗。至於源自裝修工程的廢物，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表示，由於該類廢物不大可

能含有高成分的惰性物料，因此無須進行篩選分類的程

序。

公眾填土設施的收費

16. 對於建議中每公噸 27元的公眾填土設施收費，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該項收費符合使用

者自付的原則，既可收回公眾填土設施的經營費用，亦

可鼓勵相關行業採用減少惰性公眾填料數量的方法。此

外，她在回應主席時證實，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土設

施的收費安排會沿用堆填區收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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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區收費

17. 劉炳章議員詢問，堆填區收費高達每公噸 125
元，是否因為政府收取高昂行政費用所致。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建議的堆填區收費旨在悉數收

回現有 3個堆填區的建造費用 (每公噸 56元 )和經常開支
(每公噸 69元 )，而該等堆填區已外判予私營機構管理。在
每公噸69元的經常開支中，政府收取的行政費用只佔9元。

18. 鑒於運輸商如有確實證據證明無法向廢物產生

者收回其代支的費用，可暫緩繳付堆填區收費，劉健儀

議員詢問有關廢物運輸商須提交哪類證據及暫緩繳費有

何後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擬申請暫

緩繳費的廢物運輸商須提交證明，證實已向小額錢債審

裁處提出申索。在等待小額錢債審裁處作出裁決期間，

廢物運輸商可暫緩繳付堆填區收費。劉健儀議員覺得建

議的安排對廢物運輸商不公平，因為他們的議價能力不

大。她指出，由於廢物運輸商是按其運載的廢物量收費，

他們在支付廢物收集費之餘，又要先行支付堆填區費

用，有可能會出現現金周轉問題。此外，他們亦未必有

時間及資源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索。現時建議的安

排是倒退的做法，因為按先前所提建議，廢物運輸商只

須作出法定聲明，便可據之暫緩繳付堆填區收費。劉慧

卿議員亦同意，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索會為廢物運

輸商增添不必要的困難。

19. 鑒於篩選分類設施的收費與堆填區收費只相差

25元，主席表示關注該差額未必足以提供所需誘因，令廢
物產生者轉用篩選分類設施，其中尤以建築工地遠離該等

設施的廢物產生者為然。她又詢問，如果將篩選分類後可

循環再用的物料出售，所得款項應由廢物收集商保留抑或

須交還給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有售賣價值

的物品 (例如金屬品 )通常在早期階段已售予回收再造商，
不大可能仍混雜於運往篩選分類設施的廢物之內，而該等

設施只是從廢物中篩出惰性物料供循環再造或再用。

20. 有關循環再造方面，何鍾泰議員詢問拆建廢料

高達 80%的再使用率是否準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在以往數年能將拆建廢料的再

使用率維持在 80%，是因為有足夠數目的填海工程吸納惰
性拆建廢料。隨著填海工程的數量及規模日益減小，政

府當局須設立兩個填土庫來儲存惰性公眾填料，供日後

有填海工程進行時使用。至於建議中在屯門及將軍澳設

立的兩個篩選分類設施，政府當局預期該兩個設施每日

合共可處理約 2  500公噸的混合建築廢物。非惰性廢物經
篩選分類後會於堆填區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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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傾卸垃圾

21. 主席認為，在香港多處地區，例如錦屏街及天

后廟道，違例傾卸垃圾的情況相當嚴重，政府當局應制

訂若干措施 (包括提高罰款 )，以收阻嚇之效。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常任秘書長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在該等環境

黑點 (包括主席所提及的街道 )加強針對違例傾卸垃圾的
宣傳及執法工作。至於加強針對違例傾卸垃圾的立法措

施的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按照律

政司作出的指示，該等建議措施與人權法案有抵觸，亦

與該罪行的嚴重程度不成比例。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

檢討及簡化檢控違例傾卸垃圾的程序，因為在實施堆填

區收費計劃後，預期該類檢控個案將會增加。

日後的工作

22. 主席表示，委員原則上支持堆填區收費計劃，

並同意盡快予以落實推行。羅致光議員表示，民主黨的

議員一直支持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但令人遺憾的是，

由於政府當局與相關行業未能就收費安排取得共識，以

致該計劃一再受到延誤。他又同意，堆填區收費計劃的

法例草擬工作，應與下一輪就收費安排及用以紓緩相關

行業之憂慮的措施所進行的諮詢工作同步進行。劉健儀

議員重申，政府當局有需要就收費安排 (包括徵收堆填
區、篩選分類及公眾填土設施的費用的指引 )進一步諮詢
相關行業。劉慧卿議員亦贊同她的意見，並表示應就於

何處棄置廢物給予廢物運輸商明確的指示。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局長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進一步諮詢相關行

業，並會致力解決廢物運輸商在經營方面所遇到的困

難。

23. 何秀蘭議員詢問堆填區收費計劃的立法時間

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草擬有關法例

的工作已經展開，而政府當局希望可於今年內將有關法

例呈交立法機關，以便在 2004年落實推行。

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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